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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供电企业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可以为其下一年售

电量目标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企业也可基于盈亏平衡

售电量的影响因素对改善企业盈亏情况的方式进行研

究。在教科书中，盈亏平衡点是使全部销售收入等于全部

成本时的销售量，其计量基于一定期间和业务量范围以

及以下四点假设：①销售收入与销售量呈完全线性关系；

②变动成本与销售量呈完全线性关系；③产销平衡和品

种结构稳定；④总成本可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

部分。企业盈亏平衡点的计算公式如下：

盈亏平衡点=固定成本/（单位产品售价-单位产品变

动成本） （1）
盈亏平衡点的原理及计算公式看似简单，但在实际

应用中，还需具体分析供电企业的收入和成本组成以及

判断其是否满足盈亏平衡点计算的前提，并对成本中的

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进行划分，才能得到可供直接使用

的盈亏平衡售电量计算公式。

关于盈亏平衡售电量计算，有以下几个问题仍未得

到彻底解决：盈亏平衡点的计算公式是基于一定的前提

假设及业务单一的企业推导所得，但供电企业的收入和

成本组成中还包括营业外收支、其他业务收入和成本等，

对于这些项目应该怎么处理，即供电企业所有的收入和

成本项目是否都包含在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中？

为得到可供直接使用的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公

式，并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本文对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

算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盈亏平衡售电量计算的三个步

骤：①明确供电企业的收入和成本组成；②划分成本中的

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③确定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公

式。同时，本文还指出了计算盈亏平衡售电量时需要注意

的事项。

二、明确供电企业的收入和成本组成

根据供电企业的利润表及成本明细表，可以确定供

电企业的收入和成本组成。其中，供电企业的销售费用和

管理费用已计入主营业务成本中的供电成本，因此没有

单独列出，具体如图1、图2所示。

图 1、图 2为供电企业的收入和成本项目，但并非所

有收入和成本项目都包含在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中。

为满足盈亏平衡售电量计算的前提假设，清晰体现

盈亏平衡售电量与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盈亏

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仅包括主营业务收入、购电成本、供电

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部分）、财务费

用这五项（图1、图2虚线框中的项目）。下面依次对营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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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供电企业的收入组成

图 2 供电企业的成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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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其他业务收入和成本、资产减值损失、发电成本、营

业税金及附加（与其他业务相关的部分）这些不包含在盈

亏平衡售电量计算中的项目做出相应的处理说明。

1. 关于营业外收支的处理说明。盈亏平衡点是使全

部销售收入（营业收入）等于全部成本时的销售量，即盈

亏平衡点的计算中不考虑营业外收入，当然也不考虑营

业外支出。原因在于，盈亏平衡点的计算一般是为了给企

业的经营活动制定一个业务量目标，从而努力实现盈亏平

衡，而营业外收支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并无直接关系，因此

不应该包含在盈亏平衡点的计算中。此外，营业外收支通

常是偶然发生的，难以预见和控制，企业在计算下一年的

盈亏平衡点时，无法对营业外收支做出预测。因此，供电

企业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不考虑营业外收支。

2. 关于其他业务收入和成本的处理说明。营业收入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两部分。供电企业的

主营业务收入为售电收入，与售电量呈线性关系；其他业

务收入主要为供电企业偶尔变卖固定资产等所产生，不

满足“销售收入与销售量呈完全线性关系”的假设。且由

于供电企业其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一般小于

5%，在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中可视其值为零，基于收入

与成本的配比原则，将其他业务成本也视为零，从而满足

供电企业销售收入与销售量呈线性关系的假设。

这里“视其他业务收入和成本的值为零”是针对供电

企业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所做的处理。而对于其他业

务收入数额较大的企业，则需要将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

进行拆分，仅计算主营业务下的盈亏平衡点。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主营业务下的盈亏平衡点仅代表主营业务的盈

亏平衡，与“利润总额为零”情况下的盈亏平衡点不同。

3. 关于资产减值损失的处理说明。供电企业资产减

值损失的数额很小（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 1%），不是盈

亏平衡售电量计算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了避免非关键影

响因素的纳入对盈亏平衡售电量与其关键影响因素之间

变动关系的清晰呈现产生影响，在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

算中不考虑资产减值损失。

4. 关于发电成本的处理说明。一方面，仅有极少数的

供电企业存在发电成本，且数额很小（约为1%），即发电成

本并非盈亏平衡售电量计算的关键影响因素。另一方面，

如果将发电成本考虑在内，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公式

将变得复杂，且盈亏平衡售电量与其关键影响因素的变

动关系将变得不清晰，因此，在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中

不考虑发电成本。

5. 关于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处理说明。供电企业的营

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营业税+增值税）×城建税及教

育费附加率。其中，营业税是因其他业务收入产生的税

收，可忽略不计；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其中，销项

税额=主营业务收入×增值税税率，进项税额=购电成本×

增值税税率。因此，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营业务收入-购

电成本）×增值税税率×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率=（主营业

务收入-购电成本）×税金附加率，本文将“增值税税率×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率”称为“税金附加率”。

供电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为17%，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率=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地方教育

费附加征收率，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5%或7%（县

城供电企业为5%，市区供电企业为7%），教育费附加征收

率为3%，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2%。因此，县城供电企

业的税金附加率=增值税税率×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率=
17%×（5%+3%+2%）=1.7%，市区供电企业的税金附加率=
增值税税率×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率=17%×（7%+3%+
2%）=2.04%。

三、供电企业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划分

成本习性是指一定条件下成本总额的变动与特定业

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成本按习性可划分为固定成本、变

动成本和混合成本三类。固定成本，是指成本总额在一定

时期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不随业务量发生任何变动的那

部分成本。变动成本是指成本总额随着业务量呈正比例

变动的那部分成本。而有些成本虽然也随业务量的变动

而变动，但不呈正比例变动，即既不是变动成本也不是固

定成本，这类成本称为混合成本。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

可以将混合成本近似地表示为“Y=aX+b”的形式，然后进

一步将“aX”划分为变动成本、“b”划分为固定成本，即混

合成本仍然可以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盈亏平衡售电量计算中的成本项目有购电成本、供

电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这四项。

购电成本=平均购电单价×购电量=平均购电单价×
售电量

1-线损率
（2）

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营业务收入-购电成本）×增值

税税率×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率=（售电量×平均售电单

价-购电量×平均购电单价）×税金附加率=售电量×（平均

售电单价- 平均购电单价
1-线损率

）×税金附加率 （3）

由式（2）和式（3）可知，购电成本和营业税金及附加

与售电量呈正比例的变动关系，即为变动成本。

供电成本由材料费、职工薪酬、折旧费、修理费、农电

费用和其他费用组成。材料费（维修固定资产时所消耗的

材料）、修理费和折旧费按固定资产价值的一定比例提

取；职工薪酬按审批指标控制；农电费用指聘请农电工人

员的费用及农村低压电网的维护费用，均与业务量无关，

即为固定成本；其他费用包括办公费、水电费、运输费及

营销费等，其中绝大部分是固定成本，当然也存在一些有

变动成本性质的混合成本，但其比例极低。因此我们完全

可以认为供电成本是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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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盈亏平衡售电量计算的三个步骤

财务费用与每年的贷款数额相关而与业务量无关，

即财务费用也是固定成本。

综上所述，购电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是变动成本，

而供电成本、财务费用是固定成本。

四、确定供电企业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公式

根据盈亏平衡点是使全部销售收入等于全部成本时

的销售量，我们可做出以下公式推导：

主营业务收入-购电成本-供电成本-营业税金及附

加-财务费用=0 （4）
主营业务收入-购电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供电成

本+财务费用 （5）
主营业务收入-购电成本-（主营业务收入-购电成

本）×税金附加率=供电成本+财务费用 （6）
（主营业务收入-购电成本）×（1-税金附加率）=供电

成本+财务费用 （7）
由式（7）得：

盈亏平衡售电量× æ
è
ç

ö
ø
÷平均售电单价- 平均购电单价

1-线损率

×（1-税金附加率）=供电成本+财务费用 （8）

（9）
其中，税金附加率为1.7%或2.04%（县城供电企业的税

金附加率为1.7%，市区供电企业的税金附加率为2.04%）。
根据式（9）代入数据即可计算出供电企业的盈亏平

衡售电量，该公式既可用于计算下一年的盈亏平衡售电

量以拟定下一年的售电量目标，也可用于计算过去一年

的盈亏平衡售电量。供电企业可通过“实际售电量/盈亏

平衡售电量”来衡量其与盈亏平衡的差距，反映盈亏情

况，进而研究改善盈亏情况的方式。

综合前面三个步骤，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方法可

用图3清晰呈现。

五、计算盈亏平衡售电量时需注意的事项

1. 盈亏平衡是指“全部销售收入=全部成本”而非“总

收入=全部成本”。盈亏平衡点是使全部销售收入等于全

部成本时的销售量，即“收支相抵”中的“收”是指销售收

入而非总收入。营业外收支由于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且

难以预测，在计算盈亏平衡售电量时忽略不计。

2. 不考虑盈亏平衡售电量的非关键影响因素。对于

供电企业的营业外收支、其他业务收入和成本、资产减值

损失、发电成本这些数额很小的项目，我们在计算盈亏平

衡售电量的过程中将其忽略不计。原因是，这些项目都是

非关键影响因素，将其忽略不计并不会对盈亏平衡售电

量的计算结果产生明显影响；相反，如果将这些项目都考

虑进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中，则会使得盈亏平衡售电

量的计算公式变得复杂，且无法清晰有效地反映盈亏平

衡售电量与其关键影响因素之间的变动关系。

3. 固定成本的不变性存在业务量范围限制。当盈亏

平衡售电量的计算结果与供电企业目前的售电量差距较

大时，盈亏平衡售电量已失去了实际意义，需要对企业的

固定成本进行适当调整，然后重新计算盈亏平衡售电量。

原因是，在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算中，固定成本不变的前

提条件存在业务量范围限制，在一定业务量范围内，企业

的售电量上升为盈亏平衡售电量时，企业的固定成本不

变；而当企业售电量的变化超过该业务量范围时，企业的

固定成本将会呈现阶梯状的增长，此时，企业需要对固定

成本进行调整，然后重新计算盈亏平衡售电量。

4. 区分省属固定资产折旧纳入与否。省属固定资产

是指实际由供电企业使用但未在其账面上核算、所有权

属于省公司并由省公司承担折旧费的固定资产。目前，供

电企业账表中的折旧费未包含省属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但实际上将这部分折旧费包含在内才能反映供电企业真

实的生产经营成本。因此，供电企业盈亏平衡售电量的计

算应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折旧费中不包含省属固定

资产的折旧费，其计算结果反映的是账表数据的盈亏平

衡；另一种是折旧费中包含省属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其反

映的是供电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真实的盈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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